
2019年，各地农业农村部门认真履行农资打假牵头职责，会同公安、市场监
管等有关部门，集中力量，重拳出击，严厉打击制售假劣农资违法犯罪行为，依法
查处了一批违法情节严重、社会影响恶劣的案件,有力维护了农资市场秩序，切
实保障了农业生产需要和农民群众合法权益。农业农村部筛选了 2019年农资
打假10个典型案件，现公布如下。

一、江苏省连云港市农业农村局查处连云港保丰种业有
限公司生产经营假种子案

2018年11月8日，连云港市农业农村局接到举报，反映连云港保丰种业有限
公司涉嫌经营假种子。经初步调查，当事人销售的种子部分没有标签，部分与标
签标注的品种不符，种子数量总计2.2万斤，销售金额5.28万元。2019年4月，经
认定，保丰种业公司已构成经营假种子违法行为，依法对其没收违法所得5.28万
元，并处罚款52.8万元。

二、云南省普洱市孟连县农业和科学技术局查处王美莲
经营假农药案

2018年4月17日，孟连县农科局农业综合执法大队接到实名举报，称王美莲
经营假农药。执法人员随即进行调查并发现，在当地某酒店出租房仓库发现王
美莲库存的20%敌草快水剂3314瓶，检测结果显示该批次农药样品检测出百草
枯6.4%的含量，没有检测出敌草快成分含量，依法认定为假农药，没收该批次农
药3314瓶，并对当事人处罚款242968元。

三、四川省成都市农业农村局查处彭州康大饲料有限公
司使用限制使用的药物饲料添加剂生产饲料案

2018年10月30日，成都市农业农村局根据《四川省农业厅关于依法查处2018
年1-9月全省饲料监测不合格产品的通知》和四川省饲料监察所检验报告，对彭州
康大饲料有限公司生产过程中使用限制使用的药物饲料添加剂的行为进行立案调
查。经调查核实，该公司在2018年4月12日生产“肉兔母兔配合饲料同创883”过程
中使用了金霉素预混剂，涉案产品数量5吨，货值金额和违法所得均为14750元。
2019年4月9日，成都市农业农村局依据《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第三十九条
第一项，对该公司做出没收违法所得14750元、并处罚款11.8万元的行政处罚。

四、湖南省常德市汉寿县农业农村局查处深圳某种业有
限公司生产经营劣种子案

2019年 3月，汉寿县农业农村局执法人员在汉寿县科裕隆种业经营部开展
例行检查，对该经营部销售的标称为湖南某种业公司生产的“绿银占”水稻种子
抽样检测发现，该种子发芽率为76%，判定结果不合格，认定为劣种子。经调查，
该批水稻种子共 1500公斤，实际由深圳某种业有限公司生产，并以送货方式销
售至汉寿县科裕隆种业经营部。2019年 6月，汉寿县农业农村局对深圳某种业
有限公司做出没收劣种子，并处3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五、浙江省台州市温岭市农业农村和水利局会同公安机关查处罗
某等生产销售伪劣肥料案

2019年5月31日，温岭市农业农村和水利局行政执法人员通过网络获悉，一农资推销团
伙在温岭市泽国镇某酒店内召集当地100多位农户举行推销会，兜售一种名为“微生物菌剂”
肥料。在台州市农业行政执法队、台州市公安局食药环犯罪侦查支队的支持和指导下，温岭
市农业农村和水利局联合温岭市公安局捣毁了以罗某、吴某为首的生产、销售伪劣肥料犯罪
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11人，查扣肥料成品、半成品、原料737吨，查明涉案伪劣肥料6万吨，涉
案金额1.5亿元。该案件已依法移送公安机关。

六、江苏省常熟市农业农村局会同公安机关查处某生物工程有限
公司假冒肥料登记证案

2019年5月16日，常熟市农业农村局农林行政综合执法大队接群众举报：“在常熟市梅李镇沈
市村有推销人员以‘请客、送礼、听讲座’的形式向农户推销假肥料，很多农户已经购买。”经执法人
员现场核查，涉案肥料标称生产企业为“江苏某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标签标注的两个肥料登记证号
持有人均为沧州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江苏某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的行为涉嫌假冒肥料登记证号。
调查确认，涉案肥料检验为不合格产品，涉案金额已超过10万元。案件随后移交公安机关查处。

七、山东省青岛市农业农村局会同公安机关跨省查处某公司生产
销售假农药案

2017年至2018年9月，青岛市农业农村局接到多起投诉，称在网上购买的注册地址位于
青岛市城阳区、标称生产企业为某化工集团有限公司生产的农药是假农药，经执法人员查实，
该公司系虚假注册的黑窝点。因案情复杂，青岛市农业执法部门商请公安机关提前介入，并
将案件及时移送给公安机关。经周密侦查，2019年 5月，青岛市公安局城阳分局赴河南省郑
州市对该公司实施收网行动，现场查获各类农药原料、农药成品7吨及大量生产设备、产品包
装、农药图册等，当场抓获造假犯罪嫌疑人7人。经检测，24种农药成品含有违禁成分。经公
安机关认定，涉案金额达1000多万元。

八、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农业农村局会同公安机关查处某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生产销售假农药案

2019年2月23日，接到农民投诉，反映在施用樊城区清河口某农资经营部销售的“真骠”牌“苯
磺隆”小麦除草剂后，出现麦苗发黄、茎叶枯死、生长抑滞等情况，给农民造成较严重的经济损失。
襄阳市襄州区农业农村局承办案件后，由湖北省农业行政综合执法总队将抽样的农药送检验机构
进行检测，检出了苯磺隆、炔草酯、氯氟吡氧乙酸异辛酯三个农药成分，依法认定为假农药。经调
查，该产品是襄阳市樊城区清河口某农资经营部负责人从河南省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购进。经鉴
定，药害造成经济损失达28万余元。案件随后移送公安机关查处，犯罪嫌疑人已被抓捕归案。

九、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查处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生产假兽药案

2019年5月28日，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执法人员对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仓库进行现场
检查，查获48箱安宫康（聚维酮碘栓水溶性实芯缓释护理栓）、26箱20%聚醇醚碘溶液、52张聚
醇醚碘NPI标签。经调查核实，安宫康和20%聚醇醚碘溶液均未取得兽药产品批准文号，依法
认定为假兽药。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依据《兽药管理条例》第十八条第三款和《兽药管理条
例》第五十六条第一款，以及农业农村部第97号公告中关于兽药严重违法行为从重处罚情形
的规定，依法对该公司做出行政处罚决定，没收违法生产的全部假兽药，并处罚款20万元，同
时吊销该公司兽药生产许可证，公司法定代表人兼总经理终身不得从事兽药生产活动。

十、山西省运城市农业农村局会同公安机关查处赵某某制售假兽药案

2019年6月4日，根据运城市12345政务服务热线转来的线索，运城市农业农村局配合公
安、市场监管部门对位于盐湖区南城办环池村北一兽药生产窝点进行检查，发现六种标称上
海、北京等企业名称的兽药产品1600余瓶。经查，该窝点负责人为赵某某，未取得兽药生产许
可，涉案产品均为无证生产，依法认定为假兽药。目前，该案件已移交公安机关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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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耕在即，农时紧迫。农资是农业生产的基础，农资产品的质量，关系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稳定。在疫情防控关键时期，做好农资打假工作，对打赢保障春耕备
耕、夺取全年粮食丰收主动仗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春耕备耕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和全国春季农业生产工作电视电话会议要求，3月10日，农业
农村部召开2020年春耕备耕农资打假工作视频会议，全面启动春季农资打假工作，部署“春雷”行动。要求各地加大农资监管和执法力度，畅通放心农资下乡渠道，保护农
民群众利益，保障春季农业生产需求。会上，公布了2019年农资打假十大典型案件，其中种子案2件，肥料案2件，农药案3件，兽药案2件，饲料案1件。黑龙江、江苏、浙
江、山东、甘肃围绕本省2019年农资打假工作成效进行典型交流。本版特刊出专题，为各地开展工作提供参考。

农资打假“春雷”动 执法护农保春耕

近年来，江苏省紧紧围绕保障农业生产和农产
品质量安全两条主线，创新监管方式、下沉执法力
量、强化队伍建设，农资打假专项治理行动取得显著
成效。

注重监管实效，扎实开展农资打假行动

坚持突出重点、强化协同、创新方式，推动农资打
假的各项措施落地见效。突出阶段重点，针对不同时
段农资市场的特点，根据主要农资销售季节特性，组
织开展农资打假“春季行动”“夏季百日行动”“秋冬季
行动”等阶段性专项行动。实施检打联动，针对近年
来农资违法行为特点，切实加大执法抽检力度，2019
年全省共开展农资执法抽检 6300批次，对检测不合格
的 700多个产品的经营主体依法进行了查处。加强督
导检查，组织各市执法人员开展交叉检查，发现问题
当场交办，后期督办。不定期开展“联合执法周”活

动，抽调精干力量对一定范围内农资生产经营主体开
展全覆盖执法检查。注重协调办案，针对案情复杂，
涉及多地的案件，按照省级统筹、市级协调、县级主办
的思路，以一地为主多地协办，确保案件查处力度和
效果。

加强队伍建设，不断提升农资打假能力水平

通过组织轮训，示范创建等活动，不断提高农业
综合行政执法水平。推进农业综合执法体制改革，
通过分类指导、主动沟通、督促推进，全省农业综合
执法体制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效，目前已有 59 个市县
全面完成改革任务。多途径提升执法办案水平。以
执法技能竞赛为抓手，以赛促练，以奖促学，着力打
造“学习型、规范型、效能型”执法队伍。2019 年全省
共有 4 份案卷被评为全国农业行政处罚优秀案卷，2
份行政处罚决定书被评为全国农业行政处罚优秀文

书。推进示范窗口创建，通过示范窗口整体创建，提
升硬件和软件水平，做到执法有人员、办案有规范、
财政有保证。

引导社会共治，努力打造放心农资安全网络

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积极性，引导社会力量共同参
与农资行业治理，积极推行主要农资集中配送。在苏
南部分市县通过政府奖补的方式，由地方政府通过公
开招标统一采购质量可靠的农资产品，实行“统一标
识，统一配送，统一价格，统一差率”，从源头上控制假
劣农资流入市场。大力鼓励连锁经营，通过整合优势
资源、提供信贷支持和项目扶持等措施，鼓励农资生产
经营龙头企业实施连锁经营，主导流通格局，肃清假劣
产品，实现“农民得实惠、市场得公平、政府得放心”。
利用云平台开展农资监管。依托江苏省政务云平台，
将农资执法监管系统融入“苏农云”服务平台，将农资
执法监管信息与行业管理信息全面对接，实现农资生
产、经营、使用、监管信息一体化。

江苏省农业农村厅供稿

江苏：多措并举 打造农资安全网

甘肃：建立专业队伍 完善权责清单
2019 年，甘肃省按照全国农资打假和监管工作总

体部署，扎实开展农资打假工作，为推动全省农业高质
量发展、维护农民利益奠定了坚实基础。

深化执法改革，着力构建专业队伍

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伍是农资打假和日常监管工
作的主力军。中办、国办《关于深化农业综合行政执法
改革的指导意见》印发后，省农业农村厅及时制定印发
了甘肃省实施意见，统筹部署、强化督导，推动改革。
在省农业农村厅内设农业综合执法局，配备 12名工作
人员；全省14个市州中有12个市州明确成立市级农业
综合行政执法队，并基本完成组建工作；全省 86 个县
（区市）中应成立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的74个县（区市）
均已成立。

明确职能职责，健全完善长效机制

建立完善全省农业农村系统权责清单制度，完成
了全省农业农村系统权责清单梳理工作，发布了权责
清单指导目录，初步形成省、市、县“三级四同”的权责
清单管理制度，进一步理顺、明确了行业监管职能。健
全完善厅系统内部行政执法工作协调机制，制定印发
了《关于省级农业行政执法职能划分的意见》，明确厅
机关内设业务主管处（局）和厅农业综合执法局在行政
执法方面的工作职责，建立了案件线索移送工作机
制。优化完善“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机制。按照“依法、
科学、规范”的要求，确定抽查的比例、频次，制定抽查
清单，对涉及种子等 10个事项监管开展随机抽查。切
实加强抽查结果应用和整改工作，如在兽药经营企业

“双随机”检查工作中发现并提出103条整改意见，现场
下发44份限期整改通知书。

开展专项整治，严厉打击非法行为

结合农时季节，开展农资打假专项治理行动。围
绕旱作农业、循环农业、制种业等重点工作，组织开展
了以制售假劣种子、农药、肥料为重点的春季和秋冬季
农资打假专项治理行动。全省累计出动执法人员 1.28
万人（次），检查各类农资品种6132个，责令整改经营不
规范农资门店185家。结合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加大非
法制售假劣农资排查整治工作力度。印发了《甘肃省
非法制售假劣农资排查整治工作方案》，在全省农业领
域摸排涉黑涉恶线索、整治农资市场乱象、严格行政许
可管理，加大执法检查力度，严查农资领域违法犯罪案
件，切实发挥了案件查处的警示和震慑作用。2019 年
共查处制售假劣农资案件240起。

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供稿

推动肥料与农产品协同检测

山东省农业体量大，是农业投入品生产、使用大
省，常年种子、肥料、农药使用量分别保持在 180万吨、
420万吨和6万吨以上。

许可管理当“保姆”。根据国务院“放改服”要
求，对肥料登记管理进行简化和规范，压减企业申
报资料到 2 项，缩短登记证办理时间为 10 个工作
日。一个窗口接受，提供“店小二”服务，实现“一次
办好”。

事中事后管理当“保安”。强化证后监管，紧盯重

要农时季节，紧抓重点肥料品种，按照“双随机、一公
开”原则开展肥料监督抽查。

推广新肥料新技术，当好“导航员”。大力实施化
肥使用量零增长行动和有机替代协调推进，化肥使用
量实现连续 11 年下降；累计投资 18 亿元，建设示范区
500余个，推广水肥一体化。

全面把牢生产源头关

针对机构改革后，市县机构、职责、人员的变化，为
确保工作重心不移、主线不变、标准不降低，山东省坚
持堵疏结合，全面把牢生产源头关。

强化监管、执法两支队伍建设。监管队伍突出
人员稳定、职责明确，在推进乡镇监管机构标准化建
设中，提出岗位责任落地、巡查制度落地等“六落地”
要求。

抓好种子、化肥、农药、兽药、饲料五类重点农资。
厘清重点任务，省、市、县、乡各有侧重，开展针对性专
项整治，严控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

落实农资打假和放心农资下乡两项主责。强化
与公安、市场监管部门配合，全省农业农村系统联
动，聚焦农资经营集散地、种植养殖生产基地等重点
区域，严厉打击制售假劣农资行为。同时，组织开展
放心农资下乡进村活动，提高放心优质农资产品覆
盖面。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供稿

山东：坚持堵疏结合 把牢生产源头关

抓案件查办出重拳

严查严打是农资打假的必要手段。浙江省每年开
展春、夏、秋三次“绿剑”系列执法行动。2019年全省共
出动执法人员7.7万人次，立案查处农资案件1023起，查
获假劣农资320余吨。温岭市农业综合执法机构联合公
安机关破获一起跨省生产、销售伪劣肥料案，抓获犯罪嫌
疑人11人，涉案金额1.5亿元。一方面，通过多办案、办
大要案和系列案，强化执法人员办案意识。实现省、市、
县三级联动，全年工作统一部署、重要活动统一推进、重
点案件协同查处，形成了一地发现、多地协查、上下联动
的良好执法局面。另一方面，将执法办案情况纳入对市、
县党委政府乡村振兴考核内容，促进各地加大执法办案

力度。每年开展优秀案卷评查评选，通报各地执法办案
情况，建立比学赶超的良好办案氛围。

抓机制建设打好组合拳

良好的执法机制是提高打假效能的有效措施。近年
来，浙江省通过建立健全部门联合、省际协作、检打联动、
行刑衔接等机制，打好农资打假组合拳。连续5年联合公
安、市场监管等部门开展护农保春耕联合执法行动，农业

“绿剑”、市场监管“红盾”“利剑”三大行动齐发。与江苏、
江西、贵州、福建等10余省建立省际协作办案机制，实现
信息共享、检测协作、线索通报、案件协查、联合办案，提升
跨省执法办案能力。加大农资抽检力度，将监管关口前
移，建立监督抽检和执法办案联动机制。2019年浙江省

农资监督抽检6116批次，合格率94.5%。与公安机关建立
定期通报情况、协作处置疑难案例的办案机制，对线索明
显、事实清楚的案件，商请公安机关提前介入。

抓队伍建设提高战斗力

建立高素质、专业化的农业综合执法队伍是提升
农资打假战斗力的有效保障。2019年浙江省全力推进
农业综合执法机构改革，市、县执法机构全部完成组建
挂牌。积极开展示范创建工作，台州市、温州市、平湖
市、宁波市奉化区等4个市县农业农村局成功创建全国
综合执法示范单位，苍南县、长兴县、绍兴市、建德市 4
家农业综合执法机构成功创建全国综合执法示范窗
口。连续多年组织开展执法疑难问题研讨，创建省执
法办案人才库，分级分类分层次开展培训，农资执法人
员法治素养和执法能力不断提升。

浙江省农业农村厅供稿

浙江：重拳出击 提高执法效能

高度重视，切实摆上重要日程

建立健全“三种机制”，以点带面推动农资打假工
作制度化、科学化、常态化。一是上下联动机制。省
政府建立省级农资打假联席会议制度，及时会商研究
农资领域存在的问题，持续保持高压态势。春耕备耕
以来，按照疫情防控要求，因地制宜，组织专人深入各
地开展执法抽查。二是部门牵头机制。成立由农业
农村厅主要领导担任组长的协调领导小组，下设执法
规范、市场监管等 4 个工作组，印发行动方案，明确目
标任务，对标对表，同频共振。三是横向协同机制。
坚持把农资打假与扫黑除恶、“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有机结合。2019 年，开展 3 轮次联合检查，
严厉打击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农资坑农害农行为，彰显
监管合力。

强化监管，切实抓好源头治理

坚持在“打假、打劣、打转”上精准发力，为龙江“绿
色有机、寒地黑土”护航增色。强化监管监测，重点开
展农药、兽药、饲料质量安全检测监测，2019 年共抽检
样品 2000 余批次。疫情期间，联合市场监管、网监部
门，加大线上农资销售监管力度，提醒告诫电商平台严
格把关，诚信经营，确保农资网上安全交易。健全预警
追溯，有效利用省农产品质量安全舆情监测预警体系，
及时掌握监管动态。将全省 6200余家农药经营主体、
33家兽药生产企业和2451家兽药经营主体全部纳入农
业投入品监管溯源系统，实施目标监管。做好宣传培
训，通过电视、网络等媒介，多渠道、全方位组织开展农
资打假宣传工作。2019年，组织专家现场咨询 70余场
次，开展“百万农民科学用药培训行动”等各类培训475

场，发放宣传资料5万余份。疫情防控期间，利用媒体、
微信发布致生产经营主体的“一封信”，引导农资生产
经营主体不制假、不售假，保障农民放心选购农资。

从严查处，切实解决突出问题

紧紧围绕关键环节和关键节点，强化和落实属地
监管责任，在重点、难点问题上持续发力。实施专项治
理，把种子、肥料和农药作为重点，严查种子制售套牌
侵权、未审先推，肥料有效成分含量不足，生物农药添
加化学农药等违法行为，对春耕期间各地农资打假工
作情况实行周调度。从快从严办案，设立省市县三级
举报投诉电话，做到有诉必应，有案必查。2019 年，全
省共出动执法人员6.5万余人次，检查农资生产经营主
体2.6万余家次，查处各类案件126件。坚持追责问效，
以督查督办、约谈等形式压实属地管理责任，形成一级
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2019年，先后组织18
组60余人次，对市县开展督导检查。

黑龙江省农业农村厅供稿

黑龙江：打好“主动仗”为寒地黑土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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